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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NKI 数据的中国海商法知识图谱分析

彭远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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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上海 201306）

摘要：为系统把握中国海商法研究现状，借助科学计量软件 Cite Space 对 CNKI

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 2416 篇期刊论文进行研究机构和研究者共现、关键词聚

类、关键词词频、中介中心性、时间线图谱和突变率分析，绘制出中国海商法研

究的可视化知识图谱。研究结果表明， 2011 年—2020 年海商法研究的文献数量

较多，但呈现缓慢下降趋势；研究文献主要分布在经济法、国际法、民商法等学

科。海商法研究领域的高产作者以张永坚、孙思琪、傅廷中等人为代表；研究力

量主要集中在高校法学院以及法院；高产作者所属机构较为集中。海商法研究聚

类分析共出现 11 个热点词聚类标签，分成 3类：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研究（包

含聚类#0 鹿特丹规则）、《海商法》修改研究（包含聚类#1 海难救助、#2 责任主

体、#3 海上保险、#4 船舶优先权、#5《海商法》、#7 邮轮旅游、#8 交付）以及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研究(包含聚类#6海事法院、#9法律适用、#10法律效力)。

对中国海商法研究进行关键词词频和中介中心性分析反映《海商法》修改、国际

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研究仍是关注热点。根据时间线图谱

可知，2011 年-2020 年我国海商法研究处于繁荣发展阶段。对海商法研究的前沿

热点进行探测识别，共发现了 10 个具有突变性质的关键词，“《鹿特丹规则》”

是强度最强的突现词，“《海商法》修改”、“邮轮旅游”是持续时间最长的突

现词，“无人船”、“法律地位”是出现时间最晚的突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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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构建海洋强国，调整中外贸易关系的基石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

法》（下称“海商法”）为健全我国航运法律体系、促进我国航运业的蓬勃发展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随着我国航运业的不断发展，国内海商法研究成果也日渐

丰硕，既有航运国际公约的最新发展动态研究，又有针对海商法具体条文的解释，

还有对于如何修改《海商法》的探讨和建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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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版本为 V.5.7.R5(64-bit）的 Cite Space 软件①，对 CNKI 中国知

网上收集的近十年的海商法文献数据进行分析，客观展示海商法领域十年间所发

生的事项，以期发现海商法研究文献所展现出的一般性规律。
[2]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文章采用主题检索的方式对 CNKI 数据库进行检索，检索时间跨度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 月 1 日，将检索式设定为：（SU=海商法）AND(SU=法律）。

通过检索共得到 2600 篇②文章，其中学术期刊论文 1108 篇，学位论 1131 篇，会

议论文 32 篇，重要报纸文献 22 篇，图书 88 本。在去除重复、无关键词的报纸

文献等其他文献后，得到 2416 篇③文献作为研究对象[3]。

（二）海商法近十年研究文献分析

总体上，2011 年—2020 年海商法研究的文献数量较多，但呈现缓慢下降趋

势（图 1）。

① 科学知识图谱是以知识域（knowledge domain）为对象，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

图像。其中，Cite Space 是目前最为流行的知识图谱绘制工具之一。Cite Space 知识图谱，能够将一个知

识领域的历史发展进程集中展现在一幅引文网络图谱上，并把图谱上作为知识基础的引文节点文献和共引

聚类所表现的研究前沿自动标识出来。
② 检索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5 日
③ 该图所用数据是经过笔者筛选、除重后，认为有一定研究价值的文献的时间熟练信息。例如，在 CNKI

进行（SU=海商法+法律）检索得到《<中国海商法研究>简介》一文，文章的中心内容与“海商法“研究

无关，故将该文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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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下称“《鹿特丹规则》”）于 2008 年 12 月经联合国大会全

体会议审议通过
2
后，随后几年，关于《鹿特丹规则》的评价、其创新之处、其

优点与缺点、与其他国际公约的对比等研究文献层出不穷[4]。仅 2011 年 CNKI 数

据库中关于《鹿特丹规则》的研究文献就有 118 篇，2012 年 105 篇，2013 年 86

篇，2014 年 60 篇，成为海商法领域一时的研究热点。

随着对《鹿特丹规则》的持续深入研究，国内法学界与各相关实务部门对《海

商法》修改的建议也越来越多。2017 年夏，交通运输部以大连海事大学为主导，

带领相关高校教师、海事海商法官、律师以及航运业专家正式对《海商法》修改

课题开展研究。2018 年 3 月，交通运输部就《海商法》修订稿向国内指定单位

征求意见。2018 年 9 月，《海商法》修订工作被列为第二类法律工作，即“需要

抓紧工作、条件成熟时提前审议的法律草案”。2018 年 11 月，交通运输部就《海

商法》（征求意见稿）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2019 年 12 月，交通运输部

第 30 次部委会议审议通过课题组完成《海商法》（修改送审稿）。2020 年 5 月，

司法部办公厅就《海商法》（修改送审稿）再次征求意见。紧随《海商法》修改

议程，海商法研究领域研究文献迅速增长。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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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学科分布图（图 2）来看，以海商法为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律相

关的领域，经济法、国际法、民商法、法理与法史等是海商法研究涉及的主要学

科，其中文献量贡献最大的学科是经济法，占比 48%。其次是国际法，占比达 25%。

其次是民商法学，占比 11%，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海商法研究在经济法和国际法中

的重要地位。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海商法还出现在其他交叉领域中，如公

路与水路运输、交通运输经济、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等。

二、海商法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文章主要进行了中国海商法的研究机构和研究者共现、关键词聚类、关键词

词频、中介中心性、时间线图谱和突变率分析，具体海商法研究的知识图谱的绘

制与分析如下文所示。

（一）研究力量：研究机构和研究者共现分析

通过对“海商法”这一主题的相关研究机构和研究者在一张知识图谱上进行

共现分析，能够分析出不同研究机构和研究者在海商法研究领域上的影响程度、

贡献程度，以及研究者与研究机构之间是否存在一致性。笔者运用 Cite Space

软件，参数设置为单位时间切片为 1年，选择“Author”与“Institution”节

点类型，TOP N 的阈值为 50，操作软件生成研究机构和研究者混合共现图谱共有

2373 个节点和 1893 条连线。为了更清晰显示研究机构和研究者的信息，笔者将

控制面板中的 Node Labels —By Citation— Threshold 设置为 10
④
，最终得到

④ 该功能控制节点的取舍，表示关键词共现图谱只保留关键词出现次数大于等于 10 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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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商法的研究机构和研究者混合共现图谱（图 3⑤）。

图 3 海商法的研究机构和研究者混合共现图谱

通过分析图 3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海商法研究领域的高产作者以张永坚、孙思琪、傅廷中等人为代表，

研究成果数量较多且被引度较高，反映其在海商法研究领域的贡献与影响较大；

第二，海商法研究领域的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高校法学院以及法院，如大连海事

大学法学院、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等；第三，海商法研究领域

高产作者所属机构较为集中，多分布在海事院校的法学院，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海

事海商实践与理论研究的互相结合，有利于海商法的深入研究。

海商法研究领域中的高被引文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者对此领域的

贡献程度（表 1），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孙新强《我国法律移植中的败笔

——优先权》一文截止至 2021 年 3 月 11 日已经被引用 81 次，下载 4118 次。该

文对理清 “船舶优先权”与“海事请求权”概念之间的争议起到重要的作用。
4[5]

序号 文献名 作者 年份 被引次数

⑤在图中，节点反应作者或研究机构，节点标签越大则说明发文量越多。节点间的连线反映双方的合作关系，

连线越粗则表明双方合作关系越紧密。

表 1 高被引文献及作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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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法律移植中的败笔——优先权 孙新强 2011 82

2 登记对抗下的物权变动及其对抗性问题

研究

刘竞元 2012 69

3 论中国海上保险法与一般保险法之协调 王海波 2012 63

4 中国保险立法之反思与前瞻——为纪念

中国保险法制百年而作

樊启荣 2011 61

5 《鹿特丹规则》的中国立场 何志鹏 2011 58

6 邮轮旅游民事法律关系初探 方懿 2013 53

7 移动式钻井平台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

问题研究——由墨西哥湾溢油事故钻井

平台适用责任限制引发的思考

何丽新、

王功伟

2011 53

8 中国在“鹿特丹时代”国际海运秩序构

建中角色的理性思考

莫世健 2011 52

9 我国《海商法》修改的基本问题与要点

建议

胡正良、

孙思琪

2017 50

10 保险法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规则研究 徐凯桥 2012 50

（二）研究重点：关键词聚类分析

通过对海商法研究文献中所出现的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能够分析出该研究

领域的重点⑥。从图谱参数看（图左上侧），图4的平均轮廓系数（Mean Silhouette）

S 为 0.8566，模块度（Modularity Q）为 0.6295。不同类型聚类之间结构显著，

聚类内部的同质性较强，聚类效度比较理想⑦。从聚类结构与网络看，图谱共生

成节点 654 个，连线 2254 条，大小聚类 11 个，不同聚类主题之间有较高的关

联度，研究重点集中，有明显的交叉关系。[6]

⑥ 在 CiteSpace 中，关键词（Keyword）是文献中的中心词汇，能够反映文章的主要内容。聚类（Cluster）

则是将具有同类性质的分析对象放在同一个类或簇中，不同的聚类一般表示不同的研究方向或侧重点。在

图谱中，一个关键词便是一个节点，关键词出现的次数越多，图中节点的大小就越大。关键词出现的时间

用颜色来辨别，颜色越偏向冷色调则表明出现的时间越早，颜色越偏向暖色调则表明出现的时间越晚。关

键词间的相关性则是用节点间的连线的粗细表现，连线越粗则关键词间的关系越密切，反之则相关性不大。
⑦ 聚类模块指数 Q 值在【0，1】之间，Q 值>0.3 代表聚类结构是显著的，而聚类轮廓性指数 S 值在

【-1，1】，越接近 1，表示聚类后不同聚类内部的同质性越强，聚类效率越高。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6%a8%8a%e5%90%af%e8%8d%a3&scode=10471315&acode=10471315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6%a8%8a%e5%90%af%e8%8d%a3&scode=10471315&acode=10471315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6&CurRec=5&recid=&FileName=ZGHS201102004&DbName=CJFD2011&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6&CurRec=5&recid=&FileName=ZGHS201102004&DbName=CJFD2011&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4%bd%95%e5%bf%97%e9%b9%8f&scode=07655646&acode=07655646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4%bd%95%e5%bf%97%e9%b9%8f&scode=07655646&acode=07655646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6&CurRec=6&recid=&FileName=ZGHS201302009&DbName=CJFD2013&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6&CurRec=6&recid=&FileName=ZGHS201302009&DbName=CJFD2013&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6%96%b9%e6%87%bf&scode=24078636&acode=24078636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6%96%b9%e6%87%bf&scode=24078636&acode=24078636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4%bd%95%e4%b8%bd%e6%96%b0&scode=09194821&acode=09194821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7%8e%8b%e5%8a%9f%e4%bc%9f&scode=26058142&acode=26058142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7%8e%8b%e5%8a%9f%e4%bc%9f&scode=26058142&acode=26058142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7%8e%8b%e5%8a%9f%e4%bc%9f&scode=26058142&acode=26058142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6&CurRec=8&recid=&FileName=ZGHS201101004&DbName=CJFD2011&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6&CurRec=8&recid=&FileName=ZGHS201101004&DbName=CJFD2011&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6&CurRec=8&recid=&FileName=ZGHS201101004&DbName=CJFD2011&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8%8e%ab%e4%b8%96%e5%81%a5&scode=10037793&acode=10037793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8%8e%ab%e4%b8%96%e5%81%a5&scode=10037793&acode=10037793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6&CurRec=9&recid=&FileName=SKGJ201704006&DbName=CJFDLAST2017&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6&CurRec=9&recid=&FileName=SKGJ201704006&DbName=CJFDLAST2017&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6&CurRec=9&recid=&FileName=SKGJ201704006&DbName=CJFDLAST2017&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8%83%a1%e6%ad%a3%e8%89%af&scode=11603821&acode=11603821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5%ad%99%e6%80%9d%e7%90%aa&scode=34440663&acode=34440663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5%ad%99%e6%80%9d%e7%90%aa&scode=34440663&acode=34440663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5%ad%99%e6%80%9d%e7%90%aa&scode=34440663&acode=34440663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6&CurRec=10&recid=&FileName=1013102740.nh&DbName=CDFD1214&DbCode=CDFD&yx=&pr=&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6&CurRec=10&recid=&FileName=1013102740.nh&DbName=CDFD1214&DbCode=CDFD&yx=&pr=&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D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5%be%90%e5%87%af%e6%a1%a5&scode=24623692&acode=24623692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D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5%be%90%e5%87%af%e6%a1%a5&scode=24623692&acode=24623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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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CiteSpace 软件的系统运算，共得到 11 个主要聚类，包括鹿特丹规

则（#0）、海难救助（#1）、责任主体（#2）、海上保险（#3）、船舶优先权（#4）、

《海商法》（#5）、海事法院（#6）、邮轮旅游（#7）、交付（#8）、法律适用（#9）、

法律效力（#10）。为更清楚地认识聚类主题所包括的关键词，我们将每一个聚类

所包含的高频关键词列出， 再结合聚类内部的高关键词，对不同聚类主题进行

归类，形成了“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研究”、“《海商法》修改研究”与“涉外

民事关系法律适用”三个大的知识组别。（见表 2）。[7]

表 2 主要知识组别及聚类情况一览表

知识组别 聚类主题 高频关键词

国际海上货物

运输公约研究

#0 鹿特丹规则 鹿特丹规则、承运人、无单放货、海运履约方、批量合

同、货物控制权、承运人责任、海商法、单证托运人、

港口经营人、托运人、提单、电子提单、《汉堡规则》、《海

商法》、海上货物运输、责任制度、责任基础、适航义务、

控制权、实际承运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维斯比归责、

多式联运等

图 4 海商法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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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商法》修改

研究

#1 海难救助 海难救助、救助报酬、海商法、雇佣救助、共同海损、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法律冲突、海事司法、完善、国家

管辖豁免、司法管辖豁免、主权豁免、国际豁免、专属

管辖、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民事诉讼法、海事赔偿等

#2 责任主体 责任主体、船舶碰撞、责任限制、法律地位、油污损害、

强制责任保险、船舶油污、赔偿范围、损害赔偿、无人

船、船舶等

#3 海上保险 海上保险、告知义务、海上保险合同、海上保险法、法

律制度、责任保险、效力、法律问题等

#4 船舶优先权 船舶优先权、船舶扣押、立法建议、管辖权等

#5《海商法》 《海商法》、《海商法》修改、港口经营人、留置权、港

口作业、收货人、诉讼时效、船员等

#7 邮轮旅游 邮轮旅游、邮轮等

#8 交付 交付、所有权、船舶融资租赁等

涉外民事关系

法律适用研究

#6 海事法院 海事法院、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买卖合同纠纷、准据法、

法律适用法、仲裁裁决、免责条款、国际航运、外国法

院判决、民商事判决、中国国际私法、经常居住地、司

法实践、法院管辖、承认和执行、法律选择方法等

#9 法律适用 法律适用等

#10 法律效力 法律效力、法律性质等

1、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研究 （#0）

海商法关键词聚类分析#0 鹿特丹规则显示了海商法研究领域中的重点之一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的研究。《鹿特丹规则》经过数十年的起草、讨论与

制定，公约条款数量多，涵盖范围广，代表着国际航运立法的最新发展。研究《鹿

特丹规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把握国际航运立法的发展方向，也将有助于国内

法律的完善。

对于《鹿特丹规则》的研究主要为以下两点：

第一，对《鹿特丹规则》的评价以及中国是否应当加入该公约，如司玉琢认

为《鹿特丹规则》具有平衡利益、寻求统一、顺应时代、促进发展等先进性特点，

但也存在不足之处。但就公约总体而言，加入该公约对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和国际

航运的发展，健全航运法制大有益处。5[4]蒋跃川、朱作贤认为《鹿特丹规则》是

一部科学、合理、先进的公约，对统一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立法产生积极影响。希

望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航运国家尽早认可该公约。6[8]也有学者对加入《鹿特丹规

则》持否定态度，如郭萍、张文广认为《鹿特丹规则》无法反映中国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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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其生效时间不能确定，即使生效了，也未必能得到国际航运界的认可与支

持。
7[9]

第二、对《鹿特丹规则》中具体的条文的讨论。如司玉琢、向力、袁发强 ,

马之遥等对《鹿特丹规则》下承运人责任基础条款进行研究
[10][11][12]

；韩立新、姚

莹、李笑黎等对《鹿特丹规则》下的无单放货机制进行讨论[13][14][15]；李天生、蒋

跃川、陈玉梅对《鹿特丹规则》下新概念——海运履约方进行分析
[16][17][18]

。

《鹿特丹规则》中的货物控制权、批量合同、承运人责任、单证托运人、港

口经营人、托运人、提单、电子提单等问题也引起较多讨论。

2、《海商法》修改研究（#1、#2、#3、#4、#5、#7、#8）

早期对于《海商法》修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是否应当修改以及何时修改等，

随着《海商法》修改提上日程，近十年关于海商法修改的研究转向哪些章节、条

款需要修改以及如何修改上。

根据图 4可看出《海商法》修改话题主要集中于：

第一、海难救助条款，如张文广在《“加百利”轮海难救助合同纠纷再审案

评析》一文中对“加百利”轮海难救助合同纠纷案
⑧
进行评析理清雇佣救助合同

的性质及法律适用，从实务出发点明现行《海商法》下对于雇佣救助规定的不足。
8[19]张永坚在《共同海损的成立基础》一文中认为衡量拯救船货以及其他财产于

危难之中所采取的措施和为此做出的牺牲及产生的费用是否属于共同海损的行

为及其后果的，是构成共同海损的形式要件；而共同海损的成立基础是无人应对

共同危险负责，成立基础和构成要件是两个概念。共同海损制度不但适用于国际

海上运输领域，也适用于国内的沿海运输甚至内河运输领域，对此应在修改《海

商法》第十章关于共同海损的规定时予以考虑。
9[20]

第二、船舶碰撞条款，如刘乔发、杨钉在《船舶碰撞责任的承担主体及归责

原则》一文中认为很有必要在立法上确认船舶优先权的“对物诉讼”及有过错的

船舶所有人、船舶经营人及其他实际控制船舶的人对过失船舶碰撞造成的损失承

担连带责任（内河船舶除外）。
10[21]

王健在《船舶碰撞导致油污损害赔偿的责任主

体研究》一文中对我国船舶碰撞导致油污损害案件的司法实践和最高院《关于审

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⑨进行分析，提出在修改《海商

⑧ （2016）最高法民再 61 号。2011 年 8 月 12 日，“加百利”号油轮在我国南海的琼州海峡附近搁浅，

该轮所属希腊籍投资公司委托南海救助局提供救助服务，并在合同中约定，救助费用按照固定费率来计算

而与救助结果无关。事后，救助双方在救助费用的认定上发生争议，南海救助局向广州海事法院起诉索赔

救助费用。该案最终由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再审裁定撤销了二审判决，并维持了一审判决。
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因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

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已被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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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时应专章规定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进一步以法律的形式确定油污损害赔偿的

责任主体
11[22]

。

第三、海上保险条款。如王彦斌在《新<保险法>对中国海上保险合同法律的

影响》一文中以 2009 年 2 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⑩为角度，认为该

法不仅是对海上保险合同法律的补充,而且与《海商法》中关于海上保险合同的

法律规定中存在大小不一的差异，这些差异为《海商法》修改提供借鉴
12[23]。张

金蕾、潘秀华在《中国海上保险法律制度修改的再审视——以<2015 年英国保险

法>为背景》一文认为《2015 年英国保险法》⑪针对最大诚信原则及相关制度，

欺诈性索赔，保证制度以及通过合同条款排除新法适用等四方面进行重大改革。

而中国海上保险法也面临着改革的问题，在改革程序上可以参考英国法的做法，

而在具体制度的改革上需要理性对待英国法的参考作用。
13[24]

关于《海商法》中的其他相关条款，如船舶优先权、邮轮旅游、交付等也存

在大量研究文献。

3、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研究（#6、#9、#10）

2010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下称《法律

适用法》)表决通过，并于 2011 年 4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
14[25]而中国涉外海事关

系的法律适用主要规定在《海商法》第十四章中，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两者之

间存在什么矛盾等存在大量研究资料。如曾二秀在《论中国海事侵权的法律适用》

一文中认为《法律适用法》第 44 条⑫可适用于海事侵权案件(包括船舶碰撞)和海

事赔偿责任限制法律适用，以取代《海商法》第 273 条⑬和第 275 条⑭关于在船

舶碰撞和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法律适用的规定，但在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规则时应

根据具体情况做出调整。
15[26]王国华、张志红在《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的实施对涉外海事关系法律使用原则的影响》一文中认为《海商法》在船舶物权

的法律适用方面采用船旗国法原则、法院地法原则⑮；在船舶碰撞的法律适用方

面采用侵权行为地法原则、法院地法原则、船旗国法原则⑯；在国际海上货物运

输合同法律适用采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等⑰，此次《法律适

⑩ 2009 年 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由全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修订

通过， 2014 年、2015 年《保险法》再经过两轮修正。
⑪ 《2015 年英国保险法》于 2015 年 2 月获得英国议会通过，并于 2016 年 8 月开始生效。
⑫ 《法律适用法》第 44 条 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

常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
⑬ 参见《海商法》第 273 条
⑭ 参见《海商法》第 275 条
⑮ 详见《海商法》第 370 条至第 372 条
⑯ 详见《海商法》第 273 条
⑰ 详见《海商法》第 26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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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在以上三方面引入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⑱的做法对《海商法》第十四章的

修改时具有较大的参考作用。
16[25]

（三）研究热点：关键词词频和中介中心性分析

在文献计量学的研究中，一般认为关键词频数和中介中心性能够反映特定时

间段内的研究热点。对某一学科和研究领域内研究热点进行统计分析能够为研究

者们梳理研究脉络，同时能够帮助探讨下一步的研究趋势。通过 CiteSpace 软件

的 Network Summary Table 功能得到关键词信息，并可将频数前 15 的关键词信

息绘制成表格（如表 3 所示），以关键词的频数和中介中心性来反映海商法领域

的研究热点。

1、《海商法》修改、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研究仍是关

注热点

如表 3 所示，序号 1、5、8、9、10、11、12 均为体现《海商法》修改概念

和内涵的关键词，序号 2、3、4、7、13、14、15 均为体现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

约的关键词，而序号 6为体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研究的关键词，表明《海商

法》修改、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研究仍是众多学者共

同关注的话题。

⑱ 详见《法律适用法》第 37 条

序号 关键词 频数 中介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数 中介中心性

1 海商法 189 0.41 9 海难救助 59 0.05

2 承运人 110 0.09 10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 59 0.07

3 鹿特丹规则 98 0.05 11 船舶碰撞 57 0.04

4 无单放货 89 0.05 12 责任限制 55 0.06

5 海上保险 89 0.07 13 港口经营人 46 0.01

6 法律适用 89 0.18 14 归责原则 42 0.03

7 提单 85 0.06 15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41 0.06

8 船舶优先权 75 0.14

表 3 关键词特征分析表（频数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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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司法部办公厅就《海商法》（修改送审稿）再次向有关部门

征求意见，《海商法》修改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海商法》还没有正式通过

修改之前，《海商法》修改话题仍将是研究热点。

2008 年审议通过的《鹿特丹规则》，虽然尚没有生效，但是其在承运人、无

单放货、海运履约方等方面的规定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与先进性，在《海商法》修

改过程中免不了对该公约进行深入的讨论、研究，这将有利于国际公约向国内法

的转化，有利于我国航运法律体系与国际接轨。《鹿特丹规则》是《海商法》修

改过程中无法规避的研究热点。
[27]

2011 年 4 月起施行的《法律适用法》与 2013 年 1 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国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并未将海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纳入到调整范围。《海商法》第十四章在适用过程暴

露出的局限性指出该章节的修改是必要的。为完善我国海事冲突规范，如何修改，

以及修改过程如何与《法律适用法》作出较好的衔接是当前的研究热点。[28]

（四）路径演化：时间线图谱分析

通过 Cite Space 软件的时间线图谱可以让读者了解关键词在不同时间节点

上的信息，外部年轮越大说明关键词的中心性越强，其影响越大。关键词的密度

越高说明该时间段研究成果越多，也意味着该领域正处于研究的繁荣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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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1—2020 年海商法研究时间线图谱

如图 5所示，2011-2020 年海商法主题研究的时间线图谱较为直观地展现了

该研究主题的发展变化。聚类鹿特丹规则（#0）、海难救助（#1）、责任主体（#2）、

海上保险（#3）、船舶优先权（#4）、《海商法》（#5）、海事法院（#6）、交付（#8）、

法律适用（#9），自 2011 年起，就引起海商法学界广泛关注，至今仍存在较多讨

论。聚类邮轮旅游（#7）研究领域的研究时间跨度为 2015-2019。法律效力（#10）

起始于 2011 年，2018 年后热度逐渐下降。

根据该时间线图谱可知（图 5），2011 年-2020 年我国海商法研究处于繁荣

发展阶段，并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研究角度广。聚类鹿特丹规则（#0）代表最新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

约发展方向；海难救助（#1）、责任主体（#2）、海上保险（#3）、船舶优先权（#4）、

交付（#8）等最具海商法特色的法律问题，是海商法研究经常性热点；《海商法》

（#5）因海商法修改议题成为当前研究热点；海事法院（#6）、法律适用（#9）、

法律效力（#10）关系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海商法研究角度从国际海上货物

运输公约，到海商法特色法律制度，到该法第十四章的涉外关系法律适用，几乎

遍布《海商法》所有章节，说明现行海商法存在争议多，海商法修改迫在眉睫。

第二、研究角度新。聚类邮轮旅游（#7）起始于 2015 年，于 2019 年研究热点有

所下降。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

见》(国办[2015]62 号),明确提出推进邮轮旅游产业发展。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

下，邮轮旅游市场取得快速发展。有机遇就有挑战。被称为中国邮轮旅客公海人

身侵权第一案的“蓝宝石公主”号案，正是发生于 2015 年。该案审理过程中所

出现的法律适用、赔偿责任限制等问题，表明我国现行邮轮旅游法律规范存在滞

后性，致使邮轮旅游涉及的法律关系，尤其是民事法律关系，以及相应的纠纷解

决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不少争议。[29]

三、研究前沿与发展趋势分析

研究前沿是指某个研究领域中，当前最受关注的研究主题。通过对研究前沿

的分析可以更加清楚地掌握某研究领域今后的发展趋势。笔者运用 Cite Space

软件的突现性检测（Burst Detection）功能对海商法的研究前沿进行探测识别，

共发现了 10 个具有突变性质的关键词，可以从这些关键词中分析总结出海商法

研究的前沿趋势。为更好地分析这些关键词的突现强度、时间跨度，根据 Cite

Space 软件的导出结果绘制关键词突现信息表（见表 4）。

表 4 2011—2020 年文献中的关键词突现信息（前 10 位）



14

（一）强度最强的突现词：《鹿特丹规则》

热点词“《鹿特丹规则》”突现起始于 2011 年，于 2014 年出现下降趋势，2011

—2014 年持续 4 年的研究量激增，之后趋于平稳，表明“《鹿特丹规则》”理论

研究趋于成熟。（见表 3）。

经过十几年的考察、研究、讨论，代表国际航运法律发展方向的国际海上货

物运输公约《鹿特丹规则》于 2008 年问世，其法典化的立法模式对国际航运产

生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也为各国海事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
[30]

凯特·兰纳在《<鹿特丹规则>的构建》一文认为《鹿特丹规则》对于国际货

物运输规定的全面性符合当代航运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实现了与单一方式运输国

际公约的并存，为贸易合作各方、承托双方等提供可预见、透明的贸易和法律环

境，推动国际贸易向前发展。
17[31]

蒋正雄在《<鹿特丹规则>:海商法发展史上的重

要里程碑》一文中认为与《海牙规则》、《汉堡规则》等现行运输公约相比较，《鹿

特丹规则》依据全然不同的立法理念，构建完整的框架，制定细密的规范，符合

司法实践加重承运人责任的需求，在国际海商法历史上树立了一块重要的里程碑。
18[30]

梁慧星在《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诉求与时机》一文中认为《鹿特

丹规则》的审议通过,为中国启动《海商法》的修改工作提供了最适宜的时机。19[32]

（二）持续时间最长的突现词：《海商法》修改、邮轮旅游

热点词“《海商法》修改”、“邮轮旅游”突现起始于 2017 年，于 2021 年尚

没有下降趋势，持续时间最长。两个突现词突现性表现为 2017—2021 年持续五

序号 关键词 突现强度 时间跨度

1 《鹿特丹规则》 11.72 2011—2014

2 海运履约方 5.92 2011—2012

3 共同海损 5.52 2011—2014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4.61 2011—2013

5 船员 4.56 2015—2017

6 雇佣救助 5.41 2016—2019

7 《海商法》修改 8.21 2017—2021

8 邮轮旅游 7.42 2017—2021

9 无人船 5.50 2019—2021

10 法律地位 4.92 201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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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研究激增，尚没有下降趋势，与《海商法》修改进程基本一致。

1、《海商法》修改

1993 年施行的《海商法》在制定过程中，大量参考相关国际海上货物运输

公约、国际惯例和外国立法。在这 20 多年来，国际公约经常性更新迭代。如 2002

年《1974 年旅客及其行李运输雅典公约》进行了修订；2008 年《鹿特丹规则》

审议通过；在 1992 年、2000 年、2003 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设立

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公约》先后进行了修订；2004 年、2016 年《约克—安特

卫普规则》先后经过了修订
[1]
。在国际公约频繁更新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研究文

献，如张丽英、李倩瑶在《2016 年<约克—安特卫普规则>规则六解读》一文中

通过与 2004 年版本作比较，2016 年《约克——安特卫普规则》中将共同海损的

范围扩大到救助报酬，同时列明了将救助报酬排除共同海损的五种情况，这种做

法有利于平衡船、货双方的利益。但在实务中，因对于该规则规定的“重大”“实

质”的判断标准不明，使得其适用仍存在不确定性。[33]

《海商法》施行以来，国内立法也有质的飞跃，如先后制定了 《担保法》

( 1995 年) 、《保险法》 ( 1995 年制定，2002 年、2009 年、2014 年、2015 年

修正) 、《合同法》 ( 1999 年) 、《物权法》( 2007 年) 、《侵权责任法》( 2010

年)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2011 年) 等法律。
20
还于 2020 年 5 月，

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34]
曹兴国、初北平在《作为特别法的<海商

法>的修改——制度体系、修法时机及规范设计》一文中认为《海商法》的修改

应该保持与民法典的充分协调，并在修法与立法的进程中无论谁先谁后都必须考

虑彼此制度的嵌合。
21[35]

2、邮轮旅游

近年来，我国邮轮旅游快速发展，但由于缺少专门的法律规范，使得解决邮

轮旅游法律纠纷存在一定的滞障。

关于邮轮旅游的研究文献多聚集于邮轮旅游法律制度是否应当在《海商法》

中规定、如何规定等。如郭萍在《邮轮合同法律适用研究——兼谈对我国〈海商

法〉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的修改》一文中认为:即使现今邮轮的旅游功能越来越多

元，但邮轮的本质属性——船舶没有改变，《海商法》修改时，其规范范围应当

涵盖到邮轮合同。
22[36]孙思琪在《<海商法>修改增加规定邮轮旅游之研究》一文

中认为《海商法》第五章“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的修改应当创设针对邮轮旅游的

专门规定
23[37]。

尽管大多数学者认为应当在《海商法》中制定邮轮旅游相关法律规范，但交

通运输部于2018年11月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

订征求意见稿)》中删除了原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订征求意见稿)》

第六章“海上旅客运输合同”增设的“邮轮旅游的特别规定”一节[36]，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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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反映了在修改《海商法》第五章海上旅客运输章节时面临的困惑与困难。最后

《海商法》究竟如何修改，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关于邮轮旅游法律规制问题一日

不予解决，对其讨论就将一直存在。

（三）出现时间最晚的突现词：无人船、法律地位

热点词“无人船”、“法律地位”于 2019 年开始突现，于 2021 年尚没有出

现下降趋势。

1、无人船

为应对无人船在法律方面的问题，国际海事委员会（Comité Maritime

International ，以下简称 CMI）于 2015 年成立了无人船国际工作组

（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 in Unmanned Ships，以下简称 IWG）。[38]2017

年 3 月国际海事委员会 CMI 无人船国际工作组向 CMI 会员协会发布《CMI 关于无

人船的调查问卷》，截至 2021 年 4 月,CMI 共收到包括英国、美国、日本、新加

坡等在内的 23 个会员协会的回复，此后 IWG 就各个会员协会的回答撰写报告阐

述了其有关立场。[39]

在中国海商法学界，也不乏对无人船进行研究的论文。如王国华、孙誉清在

《无人货物运输船的法律冲突及协调》一文中认为无人货物运输船在无人船法律

地位的识别、正规瞭望的判定标准、救生设备的配备标准、施救的条件、救助的

方式和共同海损的适用条件等方面与现行海事海商法律制度存在冲突。
24[40]王一

斐在《无人船法律问题研究》一文中认为无人船商用化面临诸多法律挑战，需要

相关国际组织完善现行无人船法律体系或者出台相关指导文件；各国也可以针对

无人船对完善国内法或者通过双边条约扩大无人船的航行范围以解决无人船商

用的法律障碍。
25[41]

2、法律地位

无人船研究过程中，首要问题是关于无人船的法律地位问题。对于无人船的

法律地位，李瑞在《无人船的法律地位研究》一文中通过对国际条约的梳理，认

为部分国际条约中的“船舶”定义并未将无人船排除在外，但 “最低安全配员

要求”“防碰撞措施要求”“船员资质要求”等给无人船的发展带来了一定挑战。
26[42]孙誉清在《商用无人船法律地位的界定》一文中认为对商用无人船具有符合

船舶定义条款的形式意义上的“船舶”法律地位，但是船舶登记、船舶适航等要

求与商用无人船之间的冲突问题，又使得商用无人船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船舶”

法律地位。
27[43]

四、主要结论

对海商法近十年研究文献分析，可知 2011 年—2020 年海商法研究的文献数

量较多，但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因《鹿特丹规则》审议通过以及海商法修改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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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产出量逐渐上升。从研究分科分布来看，中国海商法研究主要分布在经济法、

国际法、民商法等学科，在其他交叉领域也有出现，如教育学、船舶学等。

对海商法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可知海商法研究领域的高产作者以张永坚、

孙思琪、傅廷中等人为代表，研究成果数量较多且被引度较高；研究力量主要集

中在高校法学院以及法院；高产作者所属机构较为集中，多分布在海事院校的法

学院；高被引文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者对此领域的贡献程度，如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孙新强《我国法律移植中的败笔——优先权》被引用较多。

对海商法研究文献中所出现的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11 个热点词聚类

标签可以分成 3类：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研究、《海商法》修改研究以及涉外

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研究。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研究包括聚类“鹿特丹规则”；

《海商法》修改研究包括聚类“海难救助”、“责任主体”、“海上保险”、“船

舶优先权”、“《海商法》”、“邮轮旅游”、“交付”；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

用研究包括 “海事法院”、“法律适用”、“法律效力”等聚类。

对中国海商法研究进行关键词词频和中介中心性分析，可得到关键词海商法、

承运人、鹿特丹规则、无单放货、海上保险、法律适用、提单、船舶优先权、海

难救助、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船舶碰撞、责任限制、港口经营人、归责原则、海

上货物运输合同等，反映《海商法》修改、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涉外民事关

系法律适用研究仍是关注热点。

根据时间线图谱可知，聚类鹿特丹规则（#0）、海难救助（#1）、责任主体（#2）、

海上保险（#3）、船舶优先权（#4）、《海商法》（#5）、海事法院（#6）、交付（#8）、

法律适用（#9），自 2011 年起，就引起海商法学界广泛关注，至今仍存在较多讨

论。聚类邮轮旅游（#7）研究领域的研究时间跨度为 2015-2019。法律效力（#10）

起始于 2011 年，2018 年后热度逐渐下降。2011 年-2020 年我国海商法研究处于

繁荣发展阶段，且呈现出研究角度广、研究角度新等特点。

对海商法研究的前沿热点进行探测识别，共发现了 10 个具有突变性质的关

键词，“《鹿特丹规则》”是强度最强的突现词，“《海商法》修改”、“邮轮

旅游”是持续时间最长的突现词，“无人船”、“法律地位”是出现时间最晚的

突现词。

对海商法研究的前沿热点进行探测识别，共发现了 10 个具有突变性质的关

键词，“《鹿特丹规则》”是强度最强的突现词，“《海商法》修改”、“邮轮

旅游”是持续时间最长的突现词，“无人船”、“法律地位”是出现时间最晚的突

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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